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地质灾害全域综

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的通知》（川办发[2021]29 号）的要求。

加快构建与我市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地质灾害全域整治新模式、科学防控新体

系、分级防治新格局，大力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范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因此 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申报入库工作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1处

治理和 4处排危除险工程点，主要为麻柳镇葫芦社区 10 组邓家院子、麻柳镇圣

龙庙村 2组李家大院、麻柳镇圣龙庙村 5组花台、麻柳镇圣龙庙村 7组荒家坪和

麻柳镇葫芦社区 10 组县家坪 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或排危勘查设计、排危除

险方案编制，为后续治理工程提供真实、正确的依据。所以开展此次麻柳镇葫芦

社区10组县家坪滑坡等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和排危项目勘查设计服务采购。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

按照国家、四川省现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相关规程规范、预算标准和管理规

定，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勘查和设计工作；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完成工程勘查及

施工图设计及后续相关服务任务。

2、服务要求

按照国家、四川省现行地质灾害治理相关规程规范、预算标准和管理规定，

进行勘查和设计工作。按照相关规范要求编制并提交《勘查设计书》、《勘查报

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和《估算书》、《初步设计报告》和《概算书》、《施

工图设计报告》和《预算书》，为治理工程提供依据，达到防灾减灾目的；在施

工期间配合项目实施，派驻设计代表提供后续服务等工作。

本项目勘查设计应，结合该区域地质灾害体的规模、特征危害范围及治理工

程布置各项勘查工作。



结合该区域的基本特性、诱因、类型及性质、发展趋势与危害等实地调查、

综合分析与评判，查明该区域的岩土结构、厚度、特征、变形破坏特征等，分析

该区域的成因及演化过程，评价和预测该区域的稳定性现状及发展趋势。

针对保护对象及现场实际情况从经济及技术上综合考虑，在保证治理工程运

行安全、施工技术可行、节省造价的前提下，制定最优的工程治理方案。

3、主要技术规范依据

本项目勘查设计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按现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相关规

程规范、预算标准和管理规定进行勘查和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技术规范有：

①《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版)；

②《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1:50000>》(DZ/T O261-2014)；

③《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GB/T 32864-2016）；

④《滑坡防治设计规范》(GB/T38059-2020)；

⑤《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40112-2021）。

以上规范如有最新版本，以最新版本为准。

4、质量要求

必须按国家有关工程设计标准、规程和规范执行并符合上级主管部门对本项

目的要求；所有服务成果产权归采购方所有，关于项目成果的具体要求以满足釆

购人实际需求为准，成交后在合同中详细约定。在编制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

部委颁发了新的技术标准或规范，则供应商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编制。

5、成果要求

提交勘查及设计成果（含附件）送审稿壹式陆份（以实际需求为准）；经专

家评审并复核通过的正式成果壹式陆份、电子光盘叁份。

三、其他要求



1、在勘查设计期间，设计人员必须常驻达州市，以便与业主能及时沟通和

交换意见，在项目施工期间如有需要，设计人员及时到场。（提供承诺函）

2、勘查设计成果资料的形成必须到实施现场踏勘和实测，同时要广泛听取

业主、当地乡（镇）村社和群众代表的意见，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形

成的图件和数量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能做到按图施工。（提

供承诺函）

3、成果要求：本次所有勘查设计成果归采购人所有，拥有本项目勘查设计

成果的处置权，采购人拥有成交供应商所提交的全部勘查设计文件的使用权和受

益权，并使用于本采购项目。（提供承诺函）

4、供应商实施本项目需提供技术服务方案、后续服务方案等相关方案。

★四、商务要求

1.合同签订：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签订。

2.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

3.合同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报价要求：本项目报价需分项报价每个治理点的单价，且报价总价不能超

过最高预算价。

5.支付方式：分期付款。

6.合同支付约定：

1、付款条件说明：完成施工图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7日，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 70.00%；

2、付款条件说明：项目实施竣工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7日，支付合同总金

额的 20.00%；

3、付款条件说明：验收合格且审计结束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7日，支付合

同总金额的 10.00%；



7.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采购人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财政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的要求，及采购文件的质

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以及合同约定标准组织相关部

门或单位进行验收。

8.知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供应商将在采购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或者

第三方知识成果的，应当在响应文件中载明，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使

用该知识成果后，供应商需提供开发接口和开发手册等技术资料，并承诺提供无

限期支持，采购人享有使用权（含采购人委托第三方在该项目后续开发的使用

权）。

9.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1、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

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合法正常履行。2、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

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

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

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不可抗力任何一方由于不

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 1日内向对方通报，以减

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

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争议的

解决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经协商在不能达成协议时，应选择以下第种解决方式：1.向达州仲裁委员会提起

仲裁；2.向采购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除

有争议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可以履行的仍应按合同条款继续履行。



10.履约验收方案

1）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2）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3）履约验收时间：

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7日内组织验收

4）技术履约验收内容：（1）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磋商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

术指标、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2）采购人与供

应商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

人在磋商文件及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

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5）商务履约验收内容：1.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2.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3.付款方式：分期付款。

6）履约验收标准：采购人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

《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的要求，及采购文件的质量要

求和技术指标、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以及合同约定标准组织相关部门或

单位进行验收。

7）履约验收其他事项：无

注：本章节中带有“★”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必须完全满足，若不响应作为

无效投标处理。


